
岳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第七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及轉換辦法 

一、債券名稱 

岳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國內第七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以下簡稱「

本轉換公司債」)。 

二、發行日期 

民國 102 年 11 月 15 日(以下簡稱「發行日」)。 

三、發行期間 

發行期間三年，自民國 102 年 11 月 15 日發行，至 105 年 11 月 15 日到期(以下簡稱「到

期日」)。 

四、發行總額及每張面額 

發行總額為新台幣貳億元，每張面額為新台幣壹拾萬元，共計貳仟張，依票面金額十足

發行。 

五、債券票面利率 

票面年利率為 0%。 

六、還本日期及方式 

除債券持有人依本辦法第十條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或依本辦法第十九條行使賣回權，

或本公司依本辦法第十八條提前贖回者或本公司由證券商營業處所買回註銷者外，到期

時依債券面額之 103.0301%（年收益率 1%）以現金一次償還。 

七、擔保情形 

本轉換公司債為無擔保債券，惟如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後，本公司另發行或私募其他有擔

保附認股權或轉換公司債時，本轉換公司債亦將比照該有擔保附認股權或轉換公司債，

設定同等級之債權或同順位之擔保物權。 

八、轉換標的 

本公司之普通股股票，本公司將以發行新股之方式履行轉換義務。 

九、轉換期間 

債券持有人得於本轉換公司債發行日後滿一個月之翌日(民國 102年 12月 16日)起至到期

日前十日(民國 105 年 11 月 5 日)止，除(一)依法暫停過戶期間（二）本公司無償配股停

止過戶日、現金股息停止過戶日或現金增資認股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起，至權利

分派基準日止之期間(三)辦理減資基準日起至減資換發股票開始交易日前一日止之外，得

隨時向本公司請求依本辦法將本轉換公司債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股票，並依本辦法第十

條、第十一條、第十五條規定辦理。 

十、請求轉換程序 

(一)債券持有人至原交易券商填具「轉換公司債帳簿劃撥轉換／贖回／賣回申請書」（註

明轉換），由交易券商向集保公司提出申請，集保公司於接受申請後送交本公司股務

代理機構，於送達時即生轉換之效力，且不得申請撤銷，並於送達後五個營業日內



完成轉換手續，直接將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撥入原債券持有人之集保帳戶。 

(二)華僑及外國人申請將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時，一律統由集保公

司採取帳簿劃撥方式辦理配發。 

十一、轉換價格及其調整： 

(一)轉換價格之訂定方式 

本轉換公司債轉換價格之訂定，係以民國 102 年 11 月 7 日為轉換價格訂定基準日

，以其前一個營業日、三個營業日及五個營業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

均數擇一乘以 107%之轉換溢價率，即為本轉換公司債之轉換價格（計算至新台幣

分為止，毫以下四捨五入）。訂價基準日前如遇有除權或除息者，經採樣用以計算

轉換價格之收盤價應先設算為除權或除息後價格；轉換價格於決定後至實際發行日

前，如遇有除權或除息者，應依轉換價格調整公式調整之。依上述方式，轉換價格

為每股新台幣 12.79 元。 

(二)轉換價格之調整 

1.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後，除本公司再發行(或私募)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

種有價證券換發普通股股份者或因員工紅利發行新股者外，遇有本公司已發行(
或私募)之普通股股份增加(包含但不限於以募集發行或私募方式辦理之現金增資

、盈餘轉增資、資本公積轉增資、公司合併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股票分

割及現金增資參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等)，本公司應依下列公式調整本債券之轉

換價格(計算至新台幣分為止，毫以下四捨五入，向下調整，向上則不予調整)，
並函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檯買賣中心」)於新股

發行除權基準日（註 1）調整之(如有實際繳款作業者則於股款繳足日調整之)。
如於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除權基準日後變更新股發行價格，則依更新後之新股發

行價格與每股時價（以董事會決議之更新後新股發行價格訂定基準日作為更新後

每股時價訂定基準日）重新按照下列公式調整之，如經設算調整後之轉換價格低

於原除權基準日前已公告調整之轉換價格者，則函請櫃檯買賣中心重新公告調整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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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如係辦理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或現金增資參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則於股款繳足日調整。如為股票分割

則於分割基準日調整。如為合併或受讓增資則於合併基準日調整。如係以私募辦理現金增資，或增

加之股份係私募有價證券，則於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調整。 
註 2：已發行股數係指普通股已發行股份總數(包括募集發行與私募股份)減除本公司買回惟尚未註銷或轉

讓之庫藏股股數。 
註 3：每股繳款額如係屬無償配股或股票分割，則其繳款額為零。若係屬合併增資發行新股者，則其每股

繳款額為合併基準日前依消滅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計算之每股淨值乘以換

股比例。如係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則每股繳款額為受讓之他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計算之每股淨值乘以換股比例。 



註 4：每股時價之訂定，應以除權基準日、訂價基準日或股票分割基準日之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

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為準。 

 

2.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後，如遇本公司配發普通股現金股利占每股時價之比率超過

1.5%時，應按所佔每股時價之比率於除息基準日調降轉換價格（計算至新台幣分

為止，毫以下四捨五入，向下調整，向上則不予調整），並應函請櫃檯買賣中心

公告調整後之轉換價格。本項轉換價格調降之規定，不適用於除息基準日（不含

）前已提出請求轉換者。其調整公式如下： 

調降後轉換價格＝調降前轉換價格×(1-發放普通股現金股利占每股時價(註)之比率) 
 

註：每股時價以現金股息停止過戶除息公告日之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本公司普

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擇一計算。 

3.本債券發行後，遇有本公司以低於每股時價(註 1)之轉換或認股價格再發行(或私

募)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時，本公司應依下列公式調整本

債券之轉換價格(計算至新台幣分為止，毫以下四捨五入，向下調整，向上則不

予調整)，並函請櫃檯買賣中心公告，於前述有價證券或認股權發行之日或私募

有價證券交付之日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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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行股數(註 2)＋新發行(或私募)有價證券或認股權可轉換或

認購之股數 

註 1：每股時價為再發行(或私募)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之訂價基準日之前一

、三、五個營業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擇一。 

註 2：已發行股數係指普通股已發行股份總數(包括募集發行與私募股份)減除本公司買回惟尚未註

銷或轉讓之庫藏股股數。再發行(或私募)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如係以庫藏

股支應，則調整公式中之已發行股數應減除新發行(或私募)有價證券可轉換或認購之股數。 

4.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後，如遇本公司非因庫藏股註銷之減資致普通股股份減少時，

應依下列公式計算調整後轉換價格，並函請櫃檯買賣中心公告，於減資基準日調

整之。 

調整後之轉換價格＝ 
調整前轉換價格×（減資前已發行普通股股數(註)/減資後已發行普通股股數） 
註：已發行股數應包括發行及私募之股數，並減除本公司買回惟尚未註銷或轉讓            

之庫藏股股數。 

十二、本轉換公司債之上櫃及終止上櫃 

本轉換公司債於發行日之前向櫃檯買賣中心申請上櫃買賣，至全數轉換為普通股股份



或全數由本公司買回或償還時終止上櫃。 

十三、轉換後之新股上櫃 

本轉換公司債經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者，所轉換之普通股自交付日起於櫃檯買賣中心

上櫃買賣。以上事項由本公司洽櫃檯買賣中心同意後公告之。 

十四、股本變更登記作業 

本公司應於每季結束後十五日內，將前一季因本轉換公司債行使轉換所交付之股票數

額予以公告，每季並應向公司登記之主管機關申請資本額變更登記。 

十五、換股時不足壹股股份金額之處理 

轉換本公司普通股時，若有不足壹股之股份金額，除折抵集保作為帳簿劃撥作業手續

費用外，本公司將以現金償付（計算至新台幣元為止，角以下四捨五入）。 

十六、轉換後之權利義務 

債券持有人於請求轉換生效後所取得普通股股票之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原已發行之普通

股股份相同。 

十七、轉換年度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之歸屬 

(一)現金股利 

1.本轉換公司債持有人於當年度一月一日起至當年度本公司向櫃檯買賣中心洽辦

現金股息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不含)以前請求轉換者，得參與當年度股東

會決議發放之前一年度現金股利。 

2.當年度本公司向櫃檯買賣中心洽辦現金股息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含)起至

現金股息除息基準日(含)止停止本轉換公司債轉換。 

3.本轉換公司債持有人於當年度現金股息除息基準日翌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含)
以前請求轉換者，不得享有當年度股東會決議發放之前一年度現金股利，但得參

與次年度股東會決議發放之當年度現金股利。 

(二)股票股利 

1.本轉換公司債持有人於當年度一月一日起至當年度本公司向櫃檯買賣中心洽辦

無償配股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不含)以前請求轉換者，得參與當年度股東

會決議發放之前一年度股票股利。 

2.當年度本公司向櫃檯買賣中心洽辦無償配股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含)起至

無償配股除權基準日(含)止停止本轉換公司債轉換。 

3.本轉換公司債持有人於當年度無償配股除權基準日翌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含)
以前請求轉換者，不得享有當年度股東會決議發放之前一年度股票股利，但得參

與次年度股東會決議發放之當年度股票股利。 

十八、本公司對本轉換公司債之提前贖回權： 

(一)本轉換公司債於自發行日起滿一個月之翌日(民國 102 年 12 月 16 日)起至發行期間

屆滿前四十日(民國 105 年 10 月 6 日)止，本公司普通股股票在櫃檯買賣中心之收

盤價格若連續三十個營業日超過當時本轉換公司債轉換價格達百分之三十(含)以
上時，本公司得於其後三十個營業日內，以掛號發給債權人(以「債券收回通知書



」寄發日前第五個營業日債權人名冊所載者為準，對於其後因買賣或其他原因始

取得本債券之投資人，則以公告方式為之)一份一個月期滿之「債券收回通知書」(
前述期間自本公司寄發之日起算，並以該期間屆滿日為債券收回基準日)，且函請

櫃檯買賣中心公告，並於債券收回基準日後五個營業日按債券面額以現金收回該

債券持有人之本轉換公司債，且債券收回基準日不得落入本轉換公司債停止轉換

期間內。 

(二)本轉換公司債發行滿一個月之翌日(民國 102 年 12 月 16 日)起至發行期間屆滿前四

十日(民國 105 年 10 月 6 日)止，本轉換公司債流通在外餘額低於原發行總額之百

分之十時，本公司得以掛號寄發給債權人(以「債券收回通知書」寄發日前第五個

營業日債權人名冊所載者為準，對於其後因買賣或其他原因始取得本債券之投資

人，則以公告方式為之)一份一個月期滿之「債券收回通知書」(前述期間自本公司

寄發之日起算，並以該期間屆滿日為債券收回基準日)，且函請櫃檯買賣中心公告

，並於債券收回基準日後五個營業日按債券面額以現金收回該債券持有人之本轉

換公司債，且債券收回基準日不得落入本轉換公司債停止轉換期間內。 

十九、債權人之賣回權： 

本轉換公司債以發行後屆滿二年之日(民國104年11月15日)為債權人提前賣回本轉換公

司債之賣回基準日，本公司應於本轉換公司債賣回基準日之前三十日，以掛號發給債

權人(以「賣回權行使通知書」寄發日前第五個營業日債權人名冊所載者為準，對於其

後因買賣或其他原因始取得本債券之投資人，則以公告方式為之)一份「賣回權行使通

知書」，並函請櫃檯買賣中心公告本轉換公司債持有人賣回權之行使，債權人得於公

告後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股務代理機構(以送達時即生效力，採郵寄者以郵戳為

憑)要求本公司以債券面額之102.01%（賣回年收益率1%）將其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

贖回。本公司受理賣回請求，應於賣回基準日後五個營業日內以現金贖回本轉換公司

債。 

二十、所有本公司收回（包括由證券商營業處所買回）、償還或已轉換之本轉換公司債將被註

銷，不再賣出或發行，其所附轉換權併同消滅。 

二十一、本轉換公司債及其所轉換之普通股均為記名式，其過戶、異動登記、設質、遺失等

均依「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理準則」及公司法相關之規定，另稅賦事宜依當時之稅

法規定辦理。 

二十二、本轉換公司債由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債券持有人之受託人，以代表債

券持有人之利益行使查核及監督本公司履行本轉換公司債發行事項之權責。凡本轉

換公司債之債券持有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買受，對於本公司與受託人之間

所定受託契約規定、受託人之權利義務及本發行及轉換辦法，均予同意並授與受託

人有關受託事項之全權代理，此項授權並不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契約內容，債券

持有人得在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詢。 

二十三、本轉換公司債委由本公司股務代理機構辦理還本付息及轉換事宜。 

二十四、本轉換公司債之發行依證券交易法第八條規定不印製實體債券。 

二十五、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及轉換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之處，悉依相關法令辦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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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源線：
	本公司的電源線產品主要為美國、日本、中國、澳洲及歐盟等地區的常用電線、電纜、插頭、插座及連接器，且所有電源線產品均獲得了各國認證機構的安全認可。其中以下系列產品則在行業中處於技術領先水平。
	A.LED紅藍雙閃燈電源線延長系列係於傳輸交流電源用電源線兩端相對電性連接一插頭及一插座，並於插頭及插座兩者其中之一埋置發光裝置（含有一發光二極體及其直流電轉換電路），以電性連接該電源線，使該發光二極體發光顯示電源延長線之所在位置，並且方便觀察判斷電源延長線之電源狀態。此產品本公司已獲得相關專利。
	B.低煙無鹵電源線延長系列產品用於額定電壓450V/750V及以下對電源線阻燃特性要求高的場所，電源線的無鹵低煙特性，當火災發生時，蔓延速度慢、煙濃度低、可見度高、有害氣體釋放量小，能便於人員撤離;燃燒氣體的腐蝕性小，也避免了對儀器設備的損害。低鹵、無鹵的特性，使得電源線材料耐老化和耐紫外線及其它的幅照性大大提高，從而延長電源線的使用壽命，執行標準為UL62、HD21.14。
	C.-40~-50℃低溫耐寒電源線延長系列以PVC為基材，添加各種相關的填充物料以及相關的耐寒、耐高温可塑劑以及其它相關助劑，使PVC在經過充分的攪拌、膠料押出、線材押出等工序，使線材產品具有耐低温-40℃~-50℃及耐高温105℃的性能。
	(3C(Consumers\Computers\Communication)傳輸線纜開發：
	在既有之極細同軸線纜(Coaxial Cable)，目前岳豐正積極邁進3C線材開發之領域，含HDMI、USB2.0\3.0、MHL與DisplayPort等語音及高頻訊號規格，且包括極細之42 AWG HDMI線材以符合輕薄之市場需要; USB3.0為2.0的10倍速，將廣泛用於大資料儲存與硬碟，由於可供應900mA的電流，因此也將應用於投影設備可以不外加電源，故極看好其市場，目前已加緊認證中。
	除了一般PVC之線材，秉於環保節能趨勢，對於無鹵3C線材，也逐一開發成功，提供高端客戶選擇應用。
	(3C(Consumers\Computers\Communication)線纜組裝(Cable Assembly):
	對於3C線纜組裝，岳豐已投入數年，近年更引進各方工程人才加速相關技術成長，如自動機、Hot-bar及雷射銲接等，使自我生產之HDMI、USB2.0\3.0、MHL與DisplayPort等高頻規格線材，有很好的推廣，由於在同一廠區，因此上下整合容易，也可降低成本，具有極佳之競爭優勢!
	1.依法令規定，應申領污染設施設置許可證或污染排放許可證或應繳納污染防治費用或應設立環保專責單位人員者，其申領、繳納或設立情形說明：
	2.列示公司有關對防治環境污染主要設備之投資及其用途與可能產生效益：因應歐盟環保指令Rohs標準，公司持續改良產品之特性。
	3.說明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公司改善環境污染之經過；其有污染糾紛事件者，並應說明其處理經過：本公司並無環境污染情事。
	4.說明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公司因污染環境所受損失(包括賠償)，處分之總額，並揭露其未來因應對策（包括改善措施）及可能之支出（包括未採取因應對策可能發生損失、處分及賠償之估計金額，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無。
	5.說明目前污染狀況及其改善對公司盈餘、競爭地位及資本支出之影響及其未來二年度預計之重大環保資本支出：無。
	1.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狀況，以及勞資間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對員工工作技能及職能的培養與訓練，一直是本公司積極投入及努力的方向。為因應公司整體發展，陶冶員工品德，提昇員工素質及工作效率，由人事部負責全體員工的教育訓練及人力資源發展的規劃與執行。
	(除由人事部規劃及舉辦內訓課程供同仁進修外，對於特殊專業需求之課程，亦鼓勵員工參加外部專業機構安排之訓練課程。對每一位同仁所參加過之課程及訓練均建檔管理，並提供予相關主管參考。並藉由透過員工教育訓練激勵員工成長並將所知融入公司的日常管理及工作中，藉以改善公司各部門的績效與工作品質。
	2.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公司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無此情事。
	三、本次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情形：不適用。
	四、本次併購發行新股情形：不適用。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
	註1：因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不滿5年，故97至101年度係採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之合併財務資料並列示如下表。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
	註1：因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不滿5年，故97至101年度係採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之合併財務資料並列示如下表。
	註1：因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不滿5年，故97至101年度係採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之合併財務資料並列示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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